
􀴁法晚

据《人民日报》报道，在近
日召开的全国农村生活垃圾治理
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部长陈政高提出，全面
启动农村生活垃圾 5 年专项治
理，破解“垃圾围村”，使全国
90%村庄的生活垃圾得到处理。
关键是通过专项治理的探索，能
转化成处理农村垃圾的长效机
制。

“围”何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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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观察

􀴁京报

今年8月，经历了八年牢狱之灾的念斌，刚刚被
福建省高院判决无罪。然而如今，念斌发现自己还是
一个“犯罪嫌疑人”。今年9月，平潭县公安局竟然重
新将念斌列为之前投毒案的“犯罪嫌疑人”。

对法院已经终审判决无罪的人，就同一个案件重
新追诉，这是否合法呢？

“禁止双重危险原则”是现代许多国家刑事诉讼
的基本原则，即任何人已经依照一个国家的法律和刑
事程序被最后定罪或者宣告无罪的，就不得以同一罪
名再予审判和惩罚。根据该原则的要求，同一个人因
为同一个行为不得遭受两次审判或者惩罚。

这有什么意义呢？首先，这制约了国家刑罚权的
启动，防止国家滥用刑事程序，通过不断的追诉使公
民陷入无休无止的困窘、折磨中。这不仅是保护公民
的权利，更通过限制“只能追诉一次”来提升办案效
率。

其次，“禁止双重危险原则”也是为了维护司法权
威。近年，针对“信访不信诉”“缠访”问题，中央屡次强
调发挥司法作为矛盾终极解决机制的作用。全社会应
尊重法院的终审判决，不能对终审的案子搞无理纠
缠，否则就等于打开了“潘多拉魔盒”。

就司法现实来说，我国法律虽未直接明确“禁止
双重危险原则”，却明确了二审终审、无罪推定、保护
当事人人权等原则，不允许随意启动程序推翻已生效
的终审判决。比如，呼格吉勒图杀人案是因为赵志红

自供“真凶”，并且准确指认了现场，对被害人身高等
细节有清晰的供述，这足以构成“有新的证据”，动摇
原判决的正当性，所以就应启动再审程序。

同理，相关司法解释也规定，对于已经宣告无罪
的案件，除非有“新的事实、证据”，否则不接受重新起
诉。这也成为中国式的“禁止双重危险”机制。

当地警方有权对这个案子重新立案侦查，追查真
凶。但没有新证据的情况下，不可以把念斌再列入犯
罪嫌疑人。

之前念斌在监狱里整整8年，期间当地警方都没
找到充分的有罪证据，所以念斌才会被判无罪。然而
在8月22日的无罪判决之后，9月警方又重新将念斌
列为嫌疑人。8年当地警方都没有找到的证据，在念
斌被判无罪十多天之后，居然就“找到了”？

其实目前进入某种悖论中——对已经被宣判无
罪的念斌，将念斌列为嫌疑人必须有“新的证据”；而
目前案件侦查阶段，公安机关可以不公布相关“新的
证据”。那么这么做的司法公信在哪里？

有一种“维稳思维”必须被驳斥，就是：认为出了
命案，就必须有人被关起来；“真凶”没有落网之前，念
斌就不能放出来，哪怕终审判决其无罪，否则就是“无
法告慰死者”。这其实是枉法维稳。既然没有证据证明
他犯罪，那么还让他戴着“犯罪嫌疑人”的帽子，这涉
嫌“有罪推定”。

被终审判决无罪的人，因为“真凶”没有落网，被
重新列为犯罪嫌疑人，那么终审判决的既判力何在？
司法权威何在？入狱已8年的念斌，难道一辈子就要
被这么纠缠下去？希望本案成为中国明确“禁止双重
危险原则”的契机。

念斌又成嫌疑人，终审权威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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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雪（本报）

“小官巨贪”北戴河供水总公司原总经理马超群
被调查，从其家中共搜出1.2亿元现金、37公斤黄
金和68套房产手续。一夜间，马超群成了“小官巨
贪”的样本。

马超群用供水总公司总经理的权力，向需要供
水的单位和个人明目张胆地索要钱物，靠专横跋扈
行使职权，把自己的单位变成为自己谋利的工具。
媒体记者在采访时曝出一个细节颇令人玩味。马超
群的手下人说，马超群知道自己专横跋扈的做事风
格得罪了不少人，为防外出时遭到心存怨恨的人暗
算，他坚持每天早晨起来锻炼，也会专门练习武术
套路，“他玩九节鞭玩得相当好，很有一套。”

这位“小官巨贪”的逻辑是，想用自己的武术
套路、九节鞭保护自己的非法所得，防人暗算。这
是土财主、守财奴的心理，也像鸵鸟一样的愚蠢可
笑。一个小官，弄到这么多钱，这么多黄金，他的
精力全部用到勒索钱财上，专横跋扈地为给他好处
的人办事，心里肯定经常很忐忑，就想用自己的一
己之力保护自己，实在可悲。

自己纵有刀枪不入之功，也挡不了东窗事发。

贪了那么多钱财，岂能逍遥法外？天网恢恢，落网
是必然的。官员如何保护自己？答案很明确：不是
九节鞭，最好的办法是作风民主，办事公道，清正
廉洁，不贪不占，对不良的东西不沾不染，为官一
任，造福一方。这样，不用武功保护，自己也会安
然无恙。

在写此稿时，我又看到一则新闻，某市市长在
被“两规”落马时，公开叫嚣说，反正他已经得了
癌症，命不长了，如果要“双规”他，他就自杀。
这也算是“自我保护”方式的一种吧。我觉得他和
马超群颇有些相似之处。腐败分子保护自己的伎
俩，只不过是螳臂当车，在各种监督力量面前，定
会原形毕露。

九节鞭不能防落马

晚报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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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偿献血之窗
本栏目策划组稿 赵燕 黄云瑞

真正的生命，春不艳秋不凋；
真正的情义，贵时不重贫时不轻；
真正的祝福情真意切韵味悠长，祝
您身体健康，心情愉快！
感恩寄语：

您的一点勇气，激活脆弱生命
的生机；您的一个决定，唤起无助
家庭的希望；您的一次举动，传递
人间真情的火炬；您的一份大爱，
奏响和谐社会的旋律！

感谢奉献的路上有您相随——
无偿献血英雄们！

盘点献血的十大误区，
你中招了吗？

误区一：献血要大补会发胖

张先生刚献完血回家，一个月
不出门，每天炖只老母鸡，就像女
人产后在家“坐月子”。重返单位上
班时，同事奇怪：怎么一献血，人
就发胖了？

不少人误以为，献血后人会发
胖。其实发胖是献血后过量进补造
成的。就目前生活水平、饮食结构
和营养状况，献血后完全不必多
吃，或进补各类营养品。建议献血
后喝点水或饮料，此外还可吃点鸡

蛋、瘦肉、蔬菜、牛奶和水果等。

误区二：男人献血影响生育

小赵刚工作，单位无偿献血时
他报了名，可妈妈竭力阻止。妈妈
说：“男人的血不能献，一献血不仅
伤元气，还可能影响生育……”

其实，担心献血影响生育功
能，这种想法没有科学依据。一个
人有无生育能力，决定于生殖系统
发育是否正常等，与献血无关。献
血可预防、缓解高粘血症，降低心
脑血管病发生的几率，在助人为乐
的同时，改善心理健康，延年益
寿。定期献血的人比不献血的人更
不易衰老，一旦遇到意外事故，也
有较强的耐受力和自我调节功能。

误区三：经常献血会“上瘾”

不少人误以为，献血10次、20
次，甚至更多的人，是因为已经献
血上瘾，一不献就难过。

经常献血在“生理”上不会
“上瘾”，但在心理上、精神上可能
“上瘾”！一直献血会产生一种荣誉
感，为了提升荣誉感，有的献血者
献了9次，还差一次，就想献满10
次。

献血既不是吸烟，更不是吸
毒，与上瘾物质“尼古丁”、“吗
啡”根本不沾边。献血后不会使机
体以不正常速度再生血液，更不会
因血液产生过多，迫使献血者不停
献血。

误区四：空腹献血可以减肥

一些年轻女孩想通过空腹献血
来达到减肥目的，不吃早饭空腹来
献血，非但不能减肥，还容易晕
倒，甚至造成献血就容易晕倒的错
觉。

献血不同于医院做生化检验中
的空腹抽血。建议献血者不要空腹
献血，在献血前还要求两餐饮食清
淡。

误区五：献血会传染疾病

目前，采供血机构所用的采血
针袋都是经过严格灭菌消毒的一次
性用品，在规范管理和操作前提
下，献血不可能感染疾病。

误区六：献血会“血压异常”

丁女士在献血后三天里，出现
血压偏低。她感到一向血压正常的
她，是因为献血引起的。个别献血

者献血后出现血压偏高或偏低现
象，专家认为，精神紧张、兴奋都
会引起，正常人献血不会影响血
压。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只要注意
休息，保持情绪稳定，血压很快就
会恢复正常，决不会造成病理性的
高血压或低血压。

误区七：单采血小板易污染

不少人看到单采血小板时，全
身血液要在血液分离机里循环分
离，时间又很长，不由担心：这安
全吗？会不会感染上疾病？

捐献血小板也不会感染疾病。
在捐献血小板过程中，捐献者的血
液都在无菌密闭的管路中循环、分
离，每位献血者每次使用的都是一
次性耗材，绝不会造成交叉污染。

误区八：献血容易晕倒贫血

不少人以为，献血后需要补
血，否则容易贫血。其实，献血者
按规定间隔日期献血，不会引起贫
血。每次献出的少量血
液通过机体调节，很快
就会恢复正常，并不影
响血液再生功能。而贫
血是种疾病，贫血的人

是不能参加献血的。

误区九：献血会降低免疫力

林小姐无偿献血后，心里总感到
不舒服，好像生病似的。其实这只是
种错觉。 从生理角度而言，构成人
体免疫抗病能力的主要是白细胞。
一次献血200或400毫升，所捐献的
白细胞只占人体白细胞总数的1%至
2%，失去的这点白细胞在1、2小时
内，就能从骨髓得到补充。

误区十：献血后会“虚亏”

献血不会使人“虚亏”、“伤元
气”。血液每时每刻都在吐故纳新，
人体对血量的调节机能也十分健
全，献完血后绝不会产生气血虚等
情况。事实上，献血者在离开献血
现场时，机体已经开始对献出的血
液进行补充。数小时后，血容量即
可达到正常水平，不会感到不适。
献血者当天仍可从事非强体力性日
常工作。

一份热血，如冬日里的一米阳光，温暖着你、我、TA～

枣庄市立医院新城分院坐落在枣庄新城武夷山北路、袁寨山

风景区内，是市委、市政府确定的重大民生工程，已于 2014年 9
月 30日正式开诊，拥有国际上最先进的美国飞利浦 256层螺旋

CT、德国西门子核磁共振等精良医疗设备,具备内、外、妇、儿、

五官、中医、针灸推拿、预防保健等基本医疗功能。作为市立医

院的精品工程，急诊急救、干部保健、康复理疗、健康体检和生

物治疗五大中心彰显医院的发展特色。根据工作需要，报请上级

主管部门同意，面向社会公开招聘 80名新城分院专业技术人员，

办理人事代理手续。

报名时间：2014年11月27日—12月1日

（9:00—16:00）

报名地址：枣庄市立医院门诊五楼人力资源部

联系电话：0632—3288049、3288012
招聘条件、招聘岗位等内容请登陆枣庄市立

医院网站（网址：http://www.zzslyy.com/）。

枣庄市立医院

2014年11月21日

枣庄市立医院招聘启事


